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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相关政策要点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郭乡平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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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布 学习内容和要求

继续医学教育方式 监督管理

内容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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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布



全继委办发﹝2020﹞7号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

京卫科教﹝2020﹞39号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转发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作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医学教育

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全国继续医学教

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作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国家级继续医学项目

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科教函
〔2020〕397号

《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继续
医学教育有关
工作的通知》



学习内容和要求



学习内容与要求—必修项目（国家文件）

强化对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全员培训工作，加强对重症救治、院感控制等相
关内容的培训。

将医德医风、政策法规、传染病防控和卫
生应急等知识和技能培训纳入年度必修内容。



学习内容与要求—必修项目（北京文件）

确保全体在岗医务人员100%完成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
必修项目的线上学习并考核合格。

重点对呼吸、感染、重症、发热门诊、急诊和预检分

诊等重点科室和岗位的卫生技术人员，开展新冠肺炎重症
救治、医疗卫生机构院感控制、个人防护、流行病学调查、
疫情报告、传染病相关法律法规、卫生应急政策等培训、
演练和考核，可设立单位继续医学教育必修项目，纳入年
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



《2022年全员必修培训课程》

）。2022年全员必修培训授予市级继续医学教育I类学分4分。
登录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数字学习平台

www.bjelcme.com

微信公众号“好医生网”或“好医生”APP的
“全员培训”频道进行学习。

http://www.bjelcme.com/


2022年北京市全员必修课

2022年全员必修培训课程表 
序

号 
培训内容 授课老师 

学

分 
培训时间 

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解读 
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蒋荣猛 

3 

 

3月 23日-

4 月 15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版） 
待定 待定 

社区疫情预防与控制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教授吴浩 

 

3月 28日-

10 月 31日 

发热门诊管理规范解读 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蒋荣猛 

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核酸检

测规范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张代涛 

传染病监测预警技术 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李刚 

《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解读 
市卫生健康委应急办副主任杨扬 

突发、新发、重点传染病防

控——鼠疫、炭疽、禽流感 
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蒋荣猛 

 



2022年北京市全员必修课

 - 2 - 

2 

案例教学：《“医案说法”

法律沙龙第一期：伪造病

历》 

1.刘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2.林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3.

龙琍，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4.

周婧雅，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WHO国际

分类家族中国合作中心科主任助理；5.

胥健，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中医监督

科科长   

1 
3月 23日-

10月 31日 案例教学：《“医案说法”

法律沙龙第二期：复制病

历》 

1.刘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2.林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3.

龙琍，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4.

周婧雅，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WHO国际

分类家族中国合作中心科主任助理；5.

陈伟，北京积水潭医院医患办主任兼门

诊部主任，副研究员 

案例教学：《“医案说法”

法律沙龙第三期：执业资

质》 

1.刘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2.徐娜，

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医疗卫生监督一

科副科长；3.穆苏红，北京市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部主任  

 



学习内容与要求—学分互认、比例补充

医务人员参加远程和面授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所获学分可不限比例相互补充

学分授予可不限于I、II类划分。

（国家文件）



学习内容与要求—学分互认、比例补充

除必修项目外，卫生技术人员参加本专业的

继续教育项目学习获得的Ⅰ类和Ⅱ类继续医学

教育学分可互认；

参加远程和面授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获得的学

分可不限比例相互补充，当年有效。（北京文件）



Ⅰ类学分项目与Ⅱ类学分项目

Ⅰ类学分有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北京市级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授权单位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专项备
案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教育基地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获省、部（北京市）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Ⅱ类学分是区县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医疗卫生单位组

织的继续医学教育自管项目，自学等其他形式继续医学教
育活动，区县级科技成果奖。



“一线人员”认定

对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科研攻关人员，可视同完成当年继教任务

一线人员是指疫情防控期间按照政府统一部署、卫生健

康部门调派或医疗卫生机构要求，直接参与新冠肺炎防
疫和救治一线工作，且与确诊或疑似病例直接接触的接
诊、筛查、检查、检测、转运、治疗、护理、流行病学
调查、医学观察，以及直接进行病例标本采集、病原检
测、病理检查、病理解剖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明确的认定条件



调整优化继续医学教育方式



面授项目调整为线上形式

获批的国家级和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面授项目，

可全部或部分调整为线上形式开展，可使用单

位自有网站实施，也可依托具有国家远程继续

教育机构资质的单位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认可的具有开展
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机构资质单位名单

1、好医生医学教育中心
2、北京华医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北京大学医学继续教育学院
4、北京双卫医学技术培训中心
5、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7、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8、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



2021年国家新批准的远程机构

9. 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继续医学教育网）
10.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继续医学教育网）
11.北京举名继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举名继续教育网）
12.北京亿和博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医博士网）



单位自有网站

单位自有网站进行线上培训，须保证多次签

到、在线时长监控、课后答题等过程管理痕迹。



北京提出委托教育培训资质平台

保证所有往来数据信息安全的基础上，同时满足能够

多次签到、在线时长监控、课后答题等过程管理条件。

项目申办单位须与合作平台分别签定信息安全合同及

正式服务合同



监督管理



主体责任

1.按照“谁申报、谁举办、谁负责”的原则。

2.项目申办单位对所开展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负主体责任。

3.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机构对远程教学内容的制作和播放

负主体责任。

4. 项目申办单位和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机构要加强过程管理，

按照相关规定完善学员反馈和培训质量评价机制，确保培训

实效。



问题咨询

工作日拨打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电话：

电话：63132231    6317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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